
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 113 學年第一學期   

第 1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 10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7:30 

二、地點：圖書館 

三、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主    席：魏溏月 主任                     紀  錄：李玉芳 小姐  

                                               聯絡人：李吟臻 組長        

五、宣佈開會: 

    主席:112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 3次 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開始。 

 

六、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無  

        

七、主席致詞:  

    大家早安，現在開始召開這學期第 1次 課程發展委員會。此次有關因颱風調整相關試務以及課 

    程評鑑相關檢討請各位委員踴躍提出意見。 

 

八、提案討論 

    【案由一】因應颱風調整第一次段考相關試務說明。 
        

      【說明】 

        ●本市因受山陀兒颱風滯留影響，自 10月 1日起連續停班停課 3日，為考量學生定期 評量 

          權益，各校依本局行事曆規定，延後一周於 10月 18日前辦理完畢，並召開課程發展委員 

          會決議延後辦理日程，並公告於學校網站並通知家長與學生。 

 

       ●本校於 10月 2日晚上 8:30分召開緊急線上會議  

          因 9/30下班後才連續宣布三天颱風假，各班都有某些科目的進度尚未達到之前公布的段考 

          範圍。清點段考試卷(含段考試題檢核表及審題表)的繳交數量未達半數。因考量 10/16(三)   

          與和醫院約定施打高中流感疫苗、10/16(三)、10/17(四)、10/18(五)三天為國三畢業旅行 

          早已和旅行社簽約日期不能異動。所以段考時間宜在 10/7—10/11當周結束。最快周五正 

          常上課返校時段考各年級作文及進行科目範圍確認，段考試卷已繳交部分的審題重新確認。 

          原定 10/7(一)進行考科較多部分年級的提前考。10/8(二)和 10/9(三)段考。若段考時間無 

          調整將無任何緩衝時間重印試題以及進度落後班級少了實體補課時段。 

          綜合以上考量會議達成共識會議決議 

           (1)段考延後一天。並確認校車、學生用餐、晚自習相關配合狀況。 

           (2)各科確認段考範圍並做做適當調整縮小段考範圍 

           (3)線上補課 

         並將相關試務調整公告於學校官網、職員工群組、班級群組公告周知，並開放親師相關溝通 

         窗口於第一時間回報。段考時間調整如下: 

            ※10/4（五）第五、六節高一.高二.高三段考作文 

            ※10/4（五）第六節國一.國二.國三段考作文 

            ※原定 10/7（一）提前考順延至 10/8（二） 

            ※原定 10/8（二）第一次段考的考科調整至 10/9（三） 

            ※原定 10/9（三）第一次段考的考科調整至 10/11（五） 

            ※10/10(四)國慶日放假一天 

         

 



因應「山陀兒」颱風連續颱風假相關試務課程補充說明 

 各年級忠班任課老師協助調查該年段各班進度，確認是否調整考試範圍並統一公告。若命題

老師尚未繳交試卷請依協調結果調整試題，若命題老師已經繳交試卷送印則繳交說明公告請

監考老師統一在發卷時跟學生說明那些考題因颱風假進度問題不予計分，相關配分進行調整。 

 各任課老師可依照各班進度做線上課程加強或是實體調課趕進度。若需教務處協助處理請聯

絡教務處以利相關安排。 

 第一次段考後將舉辦高國一班親會，高國一學生對於新的學習階段課程準備尚未熟悉，家長

剛轉換學習階段也會特別重視此次考試成績。請命題、審題老師考量颱風假因素造成考前複

習無法如期進行，特別注意題目難易度分配。 

 

【決議】照案通過，教務處做第一次段考試務說明並請委員回報各科試題狀況。 

 

教務處報告試務狀況及委員回報: 

 

一、113年 10月 4(五)恢復正常上課進行各年級段考作文。試務組盤點試卷狀況及確認因調整段考時   

    段而無法如期應試的狀況 

    (1)催繳各科尚未繳交試題(含命題檢核表及審題表)、有部分考科因調整範圍重印考卷。 

    (2)統計因段考時間調整無法配合時段參加段考的狀況。 

       狀況一 :原定 10/9(三)段考。10/10(四)雙十節放假、10/11(五)請假以安排出國的案例。 

       狀況二:原定 10/11(五)的病假回診。 

       狀況三:原本於 10/2-10/4期間要裝整排假牙(傷)，因颱風假延期至段考期間要回診裝假牙。 

      最終決議因病假(有醫師證明)而造成無法配合學校期程考試者給其簽立切結書並以專案給予獨 

      立考場獨立時段進行考試。因出國事假者這次為特殊情形給予准假，依照本校評量辦法【學生於   

      定期考查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考試，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行考試或 

      採其他方式考查之，成績計算方式如下：學生若無法參加定期考查，高中學期成績計算以該學期 

      其他次段考較低一次成績計算之。若該學期僅有兩次段考，學期成績計算則取另一次段考成績 

      調整計算，若成績超過及格基準，超過部分以實得分數八折計算；未超過及格基準者，按實得分 

      數計算。國中學期成績為其他次段考平均】 

 

二、本次段考共三位學生因妥瑞症、視障、身心障礙申請專案考場。三位同學因病(有醫師證明)申請提 

    前考專案後提早離校到醫院就診。 

 

三、10/9為本校第一次段考，巡堂後於職員工群組重申本校監考注意事項。並發布訊息【今日及周五 

    為本校段考。重申監考老師監考原則。今日巡堂多數老師巡視認真，唯有少數老師有使用 3C情形。 

    依照今年 5月回覆國教署的本校監考管理機制(巡堂人員發現監考人員有不適當的監考行為(看書 

    報、使用手機筆電…)也將開立說明單，若學生有違反試場行為也須紀錄於巡堂表中回報試務組做 

    相關後續處理。)再請同仁多加注意監考事項，以維護學生權益。感恩大家，辛苦了。】段考後統 

    計宣導後巡堂紀錄無不當監考行為，試場監考紀錄有一起考場違規事件，調查後 1人進行扣分、2 

    人記小過乙次。 

 

四、10/14(一)老師進行檢討考卷。再次確認各班受颱風課程進度影響狀況。閱卷讀卡給學生三天查詢 

    申訴期。段考試題更改共 5件，其中四起為老師誤植，一起為罕見題型送分。 

 

五、10/16(三)召開課發會實體回報第一次段考狀況。會議重申考後檢討考卷時再次確認考題的適當性， 

    若需做任何調整應維護考生整體公平性。若成績確認無誤後請國三任課老師於 10/15前完成成績 

    輸入，其餘各年級老師於 10/16前完成成績輸入。預計 10/17進行成績校正，校正後發放個人成 

    績單。 

 

 

 

 



【案由二】各年級段考加權審議 

 
  【說明】提供 112學年度各年段考考加權，討論是否調整修正 

 
           



 
     【決議】除高三下國文加權調整為 2之外其餘維持不變照案通過 

 

  【案由三】教學正常化訪視注意事項及 113國中課程計畫建議事項 
 

    【說明】本校 112學年訪視結果為[絕大部分落實]但仍有些許改進事項如下 

       ●教學正常化督導建議: 

          ※課後輔導有上新進度，請學校再進行宣導 

          ※使用參考書和測驗卷的狀況仍然很普遍，各班各科都有使用講義和測驗卷(全買的狀 

            況)，請學校再進行宣導 

       ●多元評量修訂: 

          ※會在教學研究會請領域依據規定調整社會和數學紙筆測驗的比例 

          ※有發放家長同意書選填是否同意在個人成績單呈現排名，同意才會告知 

           (再次重申班級整體段考及模擬考成績為讓老師參考了解用， 請不能公布於班上或是群組) 

       ●國中課程計畫審查委員建議 

           
 

【決議】社會、數學科多元評量已完成修訂。相關缺失修正將於會議持續宣導。 

 

 



     【案由四】高中課程評鑑與課程整體狀況 
 

         【說明】如簡報 

           ●112學年高中課程規劃與檢討 

           ●112學年高中課程評鑑相關資料檢核及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 112學年課程評鑑成果具 

             體改進措施彙整成果報告 

 

 

 

 

 

 

 

 

 

 

 

 

 

 

 

 

 

     

 

 

 

 

 

 

 

 

 

 

 

 

 

 

 

 

 

 

 

 

 

 

 

 

 

 

 



 

 

 

 

 

 

 

 

 

 

 

 

 

 

 

 

 

 

 

 

 

 

 

 

 

 

 

 

 

 

 

 

 

 

 

 

 

 

 

 

 

 

【決議】 

(1)高中課程規劃於生物跨域議題融入加深加廣程式設計，雖讓老師進行相關研習但仍偶有

爭議。之後規劃課程將以實施生物加深加況為主融入 AI為輔，以杜爭議。 

(2)本校校訂課程結合優質化計畫持續融入媒體識讀進行課程精進 

(3)審核本校課程評鑑相關成果並通過【臺南市黎明高級中學 112學年課程評鑑成果具體改

進措施彙整成果報告】 

 

 

 



 

     【案由五】本校補救教學及差異化教學實施狀況檢討精進 
      【說明】 

          ●國英數教師使用數位融入課中差異化教學現況與推動機制 

          ●未通過科技化平台也未入學習扶助班的 學生輔導策略---- 採晨讀或是午休抽離式輔導 

            後予以後測 

          ●各校訂課程設立資料夾，以教師的 google帳號設定權限，行政端 及授課老師有編修權 

            限，其餘老師有觀看權限(資料夾中依照年級放置課程、課程教材、課程成果、課程計 

            畫等內容) 

 

      【決議】去年實施狀況延續實施，113學年增列 

         ●國英數補考未過者建立加強追蹤線上 Google課室。提供相關教學資源並進行縱貫性診斷   

           測驗並追蹤學習成效 

         ●113學年推動課中差異化教學之研習規劃； 

            (1)10/30（三）第三四節 一樓電腦教室 講題:google活用數位研習。 

            講者：鴻綸科技 吳品炫工程師 (google線上測驗小技巧以應用差異化評量) 

            (2)10/30（三）第五六節 一樓電腦教室  講題:翰林雲端資訊融入教學研習。 

            講者:翰林教育科技黃佳裕經理(TEAMS如何派卷、觀看測驗紀錄、學力分析) 

            (3)提供教育局愛課網差異化教學線上研習相關資訊給老師，請老師於期末完成研習。  

         ●進行領域課中差異化教學公開觀議課，讓領域教師能觀摩其他教師的作法，並能與授課 

           教師討論不同的策略，讓教學流程更順利且學生學習更有效。 

 

     【案由五】學習歷程工作相關檢討 
       【說明】檢討本校學習歷程工作小組執行狀況相關說明如完整簡報 

          ●行政端會定期發放認證通知、上傳通知給家長知悉並簽名回收 

          ●於 9/21、9/28舉辦學習歷程工作坊。引進優歷 AI評鑑及模板指引優化學生學習歷程 

 

      【決議】照案通過 

 

九、各學科報告: 

    

   ●國文科吳昱慧老師: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如附件。 

 

   英文科李雅惠老師: 

        【提議】建議高優計畫中的各領域自主學習講座勿與社團時間重疊，造成學 生選擇（參加 

                講座或參加社團）的困難，也影響講師因為參與人數過少所造成的窘境 

        【回復】若有以上困擾可以於週三班週會社團建議時間辦理或是高一自主學習時段辦理。 

                但需事先回報教務處靜宜副主任，以利後續相關安排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如附件。 

  

   數學科陳俊源老師: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如附件。 

 

   自然科林煜堂老師: 

        【提議】優質化和均質化經費 是否可支援購買班上無線投影設備 

        【回復】目前優質化和均質化計畫審核這些品項是不通過的。去年生物科的 顯微鏡是用充 

                實一般設備購買。今年度充實一般教學設備已開放申請， 請各科注意相關規定可 

                以填寫所需要的品項回報設備組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如附件。 

 

   社會科王曉淇老師: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如附件。 

藝能科李惠文老師: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如附件。 

   

資訊科李惠文老師: 

     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如附件。 

 

十、臨時動議 :無 

 

 

十一、校長: 無 
十二、主席結論: 

          今天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辛苦了。 

 

十三、散會：主席宣佈散會。 

 

十四、相片 

 

       
      

       

 



十五、簽到單: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